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bookmark: _Toc76683364]行政处罚决定书
国市监处罚〔2026〕17号


当事人：谌伟业
身份证件类型：居民身份证
身份证件号码：略
住址：略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存在未依法履行资质审查义务的违法行为，本局于2025年12月16日依法立案调查，当事人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本局通过核查平台数据、询问相关人员、调取收入证明、提取书证、电子数据等方式，确定其违法事实。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作为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未依法履行资质审查义务，本局已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未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审查许可证，或者未履行报告、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等义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直至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与食品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对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给予行政处罚。
[bookmark: _GoBack]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上述违法行为持续时间长、涉及店铺多、影响范围广、存在较高的食品安全风险，已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违法行为性质恶劣”情形。
经查，当事人是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上一年度取得的相关收入（略）。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ICP备案、网络食品销售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备案、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淘宝网站的资质证照公示页面截图；对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制作的现场笔录、对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制作的询问笔录；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淘宝网食品行业管理规范》《淘宝网商品发布规范》《食品资质审核规范》《食品商品审核规范》等制度规范、淘宝商品发布页面及资质审核后台截图、电子数据；当事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当事人收入证明等证据。
2026年4月8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国市监罚告〔2026〕15号），告知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局提出陈述、申辩，未要求听证。
综合当事人的岗位职责及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五条第一款“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等单位有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违法情形，除依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给予处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1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二）违法行为性质恶劣”的规定，决定处罚如下：
罚款510127元（伍拾壹万零壹佰贰拾柒元整）。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根据本行政处罚决定书，携缴款码（略）到17家中央财政非税收入收缴代理银行（工、农、中、建、交、中信、光大、招商、邮储、华夏、平安、兴业、民生、广发、浙商、浦发、江苏）任一银行网点或者网上银行缴纳罚款。
当事人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bookmark: OLE_LINK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26年4月17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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